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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省 能 源 局 文 件

晋能源油气发〔2021〕124 号 

关于转发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
关于印发 2021年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

工作要点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市能源局，有关油气输送管道企业：

现将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 2021 年石油天然气管道保

护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国能综通油气〔2021〕21 号）转发你们，

请结合本地区、本单位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落实和管道建设保护

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贯彻，不断健全完善管道保护基础设施、管理

体系和制度规范，持续推进油气管道完整性管理工作落实，实现

管道安全、可靠、经济运行。请各单位于 6 月 15 日和 12 月 15 日

前向省能源局报送半年度和年度管道保护工作总结。




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文件

国能综通油气 (2021 J 21 号
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千印发

2021年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能源局，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及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，北京市城管委，福建省工信厅，有关中夹

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

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》等文件精神，扎实做好 2021

年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，现将《2021 年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

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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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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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要点

为贯彻落实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

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》等文件精神，扎实做好

2021 年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，结合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和

当前管道规划建设运营的实际需要，现提出如下工作要点。

一、强化顶层设计，做好规划衔接

（一）2021 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各地方能源主管部

门要主动加强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的衔接，将国家重点管道工程

纳入地方规划，推动管道规划与国土空间、交通运输、生态红线

等规划统筹布局，从规划源头上理顺管道建设与城乡建设的关系。

（二）管道企业要将管道保护理念贯穿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

运行、维护、报废等全生命周期，在规划阶段要及早开始选线工

作，做好与沿线地方政府部门对接，对管道通过人口密集区、大

江大河、环境敏感区等要开展专题研究，提前部署通道建设。

（三）各地方要全力推动跨省管道的规划落地实施，重点做

好川气东送二线、西气东输三线中段、西气东输四线等新建管道

规划衔接和前期手续协调，中俄东线南段等在建管道穿跨越航道、

锚地等既有设施的防护方案审批等工作。

（四）为提早谋划、长远发展，国家管网公司要开展中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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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气管网规划研究工作，各地方和有关企业要积极配合做好油气

需求预测、基础设施布局等工作。

二、强化制度建设，做好标准研究

（五）持续推进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配套实施细则、

标准规范研究，围绕油气管道与煤矿、航道、港口、码头、锚地

等工程的复杂立体空间关系，参照已发布的管道与铁路、公路桥

梁交汇关系管理规定，进一步规范油气管道与其他工程立体空间

相遇关系的处理。

（六）各地方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加强管道保护相关课题

研究，制定管道保护的地方法规或管理办法，将成熟的做法上升

为管理制度；管道企业要提炼管道保护典型经验，研究制定企业

技术标准或操作规程，共同推进管道保护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建

设。

三、强化管理能力，做好基础支撑

（七）组织召开油气管道保护培训交流会，通过专家授课、

经验交流、案例分析、专题研讨、实地观摩等多种形式，提高管

道保护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。

（八）建立管道保护专家库，通过政府、企业购买服务等方

式，聘请有关大专院校、行业协会、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专业机构，

为管道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九）加快管道保护智能化建设，提高科技管理水平。新建

管道实现“全数字化移交、全智能化运营、全生命周期管理”，投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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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要大力推广应用分布式光纤预警、激光周界入侵警报、全天

候远程视频监控、无人机巡线等先进技术。

四、强化主体责任，做好督促落实

（十）各地方要依据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和“三定”职责，

进一步厘清管道保护工作管理界面。严格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应急部、国家能源局四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加强

供暖季天然气等使用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

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在行

业规划、产业政策、法规标准、行政许可等方面指导督促企业加

强安全管理。

（十一）依托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工作机制，将管道保护

纳入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和储气能力专项督导，协同相关部门开展

检查，督促企业落实管道保护主体责任。积极配合公安、生态环

境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油气管道安保、环境保护、

安全监管、法定检验等工作。

五、强化风险防范，做好隐患治理

（十二）加强重大节庆和冬季保供期间管道保护工作，特别

是要做好建党 100 周年等庆祝活动期间管道保护，召开会议进行

专门部署，庆祝活动前开展一次拉网式隐患排查，对高风险段、

密闭空间、站场阀室、穿跨越处等重点目标要建立台账，逐项落

实；环京地区要进一步加强管道巡护人力、装备和资金投入，加

大巡护频次和执法力度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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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加强占压、第三方施工等重点环节风险管控。新建

管道完工前要实现“零占压”目标，确保不带占压问题投产；老旧管

道要加强占压清理，控制增量，消减存量。已取得批复的第三方

施工，管道企业要提前告知管道保护要求，安排专人在现场严密

监护。

（十四）组织开展管道保护宣传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企业活

动，通过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、网络媒体、悬挂横幅、发放传单

等多种形式，普及管道保护知识，争取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，

提高全社会管道保护意识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。

六、强化统计分析，做好信息报送

（十五）做好管道设施底数统计分析，对辖区内油气管道的

输送介质、长度、输量、管径、压力等基础数据进行全面调查，

编制管道图册，建立管道数据库；鼓励建立地方性综合管理信息

系统。

（十六）新建管道施工时要同步启动测绘工作；管道投产试

运前，要将管道测量图报地方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备案，避免出现

管理空挡。老旧管道要开展中线坐标复核，及时修正错误坐标，

完善管道测绘图。

（十七）管道企业每季度 5 日前向国家能源局报送上一季度

管道保护工作情况，各省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 6 月底和年底前向

国家能源局报送半年度和年度管道保护工作情况。突发事件、重

大情况、重要动态随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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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、公安部办公厅。
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1 年 3 月 11 日印发

II霉酗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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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山西省能源局   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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